
•完成並通過學位論文口考。

•按口試委員意見/建議修改論文，並經指導教授確認通過後定稿。

•取得論文通過證明。

•將論文通過證明連同定稿之論文上傳至「臺師大博碩士論文系統」。

•將上傳成功的論文電子檔送印。

•印出系統上傳成功通知信，繳交印製完成的論文定稿本，並辦理離校。

※每學期離校手續相關事宜與日程，請參考系網畢業專區與公告資訊，亦請留意學校上傳論文與辦理離校截止時間。

http://etds.lib.ntnu.edu.tw/gs/ntnu/etd.htm

